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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部 

編號：1103/QĐ-BCT 

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

獨立-自由-幸福 

河內市，2025年04月21日 

決定 

收回先前授權越南工商聯合會（VCCI）根據挪威和瑞士的普遍優惠關稅制

度 (GSP)簽發原產地證書（C/O）、不改變原產地的貨物證明（CNM）以

及認證書編號（REX編號）的發行權。 

 

工商部部長 

根據2025年2月18日第號政府組織法； 

根據2017年6月12日外貿管理法； 

根據政府於 2025年 2月 26日頒布規定工商部的職能、任務、權限和組織結構之第

40/2025/NĐ-CP號議定； 

根據政府於2018年3月8日頒布詳細規定原產地外貿管理法之第31/2018/NĐ-CP號議定； 

根據進出口局局長的建議； 

決定 

第一條：授權收回內容 

收回工商部部長先前在下列決定中授權越南工商聯合會（VCCI）根據挪威和瑞士的普遍優

惠關稅制度 (GSP) 簽發原產地證書（C/O）、不改變原產地的貨物證明（CNM）以及認證

書編號（REX編號）的發行權： 

1. 工商部部長於2018年4月12日頒布之第1234/QĐ-BCT號決定，關於授權簽發原產地

證書，包含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及CNM。 

2. 工商部部長於2020年4月3日頒布之第1076/QĐ-BCT號決定，關於授權簽發原產地

證書GSTP版本。 

3. 工商部部長於2022年12月16日頒布之第2795/QĐ-BCT號決定，關於授權根據挪威

和瑞士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接收原產地證書註冊編號。 

第二條：工商部之責任 

1. 進出口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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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自本決定生效之日起，向進口國以及國內外相關機關、組織及單位通報關於原

產地證書A表、B表、根據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書、CNM、原產地證書

GSTP版本及REX編號註冊等相關簽發機構變更的事宜。 

b) 進行實施順利進行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、

CNM、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工作，確保相關文件發放工作

不中斷，為企業營造便利條件。 

c) 組織辦理從VCCI移交與接收相關工作內容，涉及在工商部部長授權期間內，執

行簽發各類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、CNM、

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。 

2. 電子商務與數位經濟局 

保障工商部電子原產地證書管理與簽發系統（eCoSys）中的電子資料基礎設施，以

順利實施以下流程： 

a) 簽發電子原產地證書（C/O）並收取原產地認證費用。 

b) 接收REX編號註冊申請。 

第三條：VCCI之責任 

1. 自本決定第4條第2款規定的時間起，終止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

非優惠原產地證明、CNM、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之簽發。 

2. 根據政府於2018年3月8日頒布關於詳細規定原產地外貿管理法之第31/2018/NĐ-CP

號議定，協助商人變更申請簽發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

地證明、CNM、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的機關。 

3. 主持或配合審權機關對VCCI在工商部部長授權簽發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

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、CNM、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

（若有）的期間中所簽發的原產地進行清查、檢查、確認。 

4. 根據政府於2018年3月8日頒布關於詳細規定原產地外貿管理法之第31/2018/NĐ-CP

號議定，保存與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、CNM、

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的簽發相關的文件。 

5. 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、CNM、GSTP原產地

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 

第四條：實施效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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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決定自2025年4月21日起生效。 

2. 自2025年4月21日起至2025年5月4日止，VCCI與工商部（通過進出口局）有責任

完成手續、移交文件、憑據以及與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

產地證明、CNM、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的簽發相關的內容。 

自2025年5月4日起，VCCI終止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

地證明、CNM、GSTP原產地證書的簽發以及REX編號註冊的簽發。 

3. 本決定 廢除以下各項決定： 

a) 工商部部長於2018年4月12日頒布之第1234/QĐ-BCT號決定，關於授權簽發原產

地證書，包含原產地證明A表、B表、依進口國規定的非優惠原產地證明及CNM。 

b) 工商部部長於2020年4月3日頒布之第1076/QĐ-BCT號決定，關於授權簽發原產

地證書GSTP版本。 

c) 工商部部長於2022年12月16日頒布之第2795/QĐ-BCT號決定，關於授權根據挪

威和瑞士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接收原產地證書註冊編號。 

第五條：實施責任 

部門辦公室主任、進出口局局長、電子商務與數位經濟局局長、組織與人事司司長、法制

司司長、越南工商業聯合會主席以及有關的機關、組織、個人負責執行本決定。 

 

收件處： 

- 如第五條； 

- 政府總理（以匯報）； 

- 政府副總理輩青山（以匯報）； 

- 中央檢查委員會（以匯報）； 

- 部長（以匯報）； 

- 各單位：部門辦公室、電子商務、組織與

人事、法制（以配合）； 

- 存檔：文書、進出口 (3)。 

 

代部長簽 

副部長 

（已簽名蓋章） 

 

 

 

 

阮生日新 

  

 

~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     投資經營委員會翻譯     謹供參考~








